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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PetroChina Company Limited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993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含人民币 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2 年 11 月 22 日

至 26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一期公司债券。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二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200 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票面金额 100 元/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和 10 年期固定利

率两个品种，其中 5 年期品种的初始发行规模为 150 亿元，10 年期品种的初始

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本期债券两个品种的最终发行规模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

果，由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协商一致，决定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选择权。 

5、品种间回拨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和 10 年期品种的

初始发行规模之间进行回拨，即减少其中一个或两个品种的发行规模，同时对其

他品种的发行规模增加相同金额。网上发行不适用品种间回拨机制。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两个品种均为固定利率，在债券存续

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

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并经监管部门备案后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8、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

利息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债券各品种票面总额分别与该品种对应的

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

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债券到期各品种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该等到期品种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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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本金。 

9、起息日：2013 年 3 月 15 日。 

10、付息日： 

（1）5 年期品种：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2）10 年期品种：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息）。 

11、兑付日： 

（1）5 年期品种：2018 年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10 年期品种：2023 年 3 月 1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中国石油集团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级。 

1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本次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A、B、D、F 证券账

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2）网下发行：符合法律法规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16、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7、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

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10 年期品种采取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配

售的方式发行。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簿

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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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占该品种初始发行规模

的比例分别为 1%和 99%。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

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网上和网下之间的回拨为双向回拨。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

的网上网下回拨安排，优先于 5 年期品种向其他品种的品种间回拨，即 5 年期品

种认购不足的部分将优先回拨至网上。 

18、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认购不足 200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9、发行费用概算：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高于募集资金的 1%。 

2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贷款。 

21、拟上市和交易流通场所：上交所。 

22、新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评级和本期债券评级均为 AAA 级，符合进

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发行人拟向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

式回购安排。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执行。 

23、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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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1、勘探与生产业务 

国内勘探业务 

2015年，发行人持续推进储量增长高峰期工程，实施有利区带和层系精细勘

探，石油勘探稳步推进，在长庆、新疆等地区相继落实了5个亿吨级规模石油储

量区；天然气勘探成效突出，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落实了7个千亿立方

米级规模的天然气储量区；致密油勘探在鄂尔多斯盆地、松辽盆地取得新进展，

页岩气探明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国内生产与开发业务 

2015年，发行人持续优化产能部署，科学安排开发规模和节奏，深化老区精

细挖潜，有效控制自然递减，确保整体开发效益。天然气业务围绕重点气区，科

学组织生产运行，天然气产量继续保持增长。大庆油田持续推进油气当量4,000

万吨以上稳产，长庆油田继续保持油气当量5,000万吨以上高效稳产，川渝气区

磨溪龙王庙气田110亿立方米产能高质量、高效益全面建成投运。2015年，国内

业务实现原油产量806.3百万桶，比上年同期下降2.1%；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2,903.6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0.8%；油气当量产量1,290.4百万桶，比

上年同期下降1.0%。 

海外油气业务 

2015年，发行人海外油气合作平稳有效运行，五大油气合作区巩固发展。海

外油气勘探坚持整体研究、科学论证、合理部署，从规模增储向有效增储转变。

油气开发以“二次开发”为契机，深化油田地质研究、强化油田注水、细化油藏

管理、差异化调整产量运行安排，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PK等项目优化调整产量，

伊拉克鲁迈拉等项目持续增产。2015年，海外业务实现油气当量产量203.5百万

桶，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占发行人油气当量总产量13.6%。 

2015年，发行人原油总产量971.9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2.8%；可销售天

然气产量3,131.0十亿立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增长3.4%，油气当量产量1,493.9

百万桶，比上年同期增长3.0%。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拥有石油和天然气（含

煤层气）探矿权、采矿权总面积358.1百万英亩，其中探矿权面积329.8百万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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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面积28.3百万英亩；正在钻探的净井数为380口。本报告期内完成钻探的

净井数为8,036口。勘探与生产运营情况 

 

  单位 2015年 2014年 同比增减（%） 

原油产量 百万桶 971.9 945.5 2.8 
可销售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3,131.0 3,028.8 3.4 
油气当量产量 百万桶 1,493.9 1,450.4 3.0 
原油探明储量 百万桶 8,521 10,593 (19.6) 
天然气探明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77,525 71,098 9.0 
探明已开发原油储量 百万桶 6,196 7,254 (14.6) 
探明已开发天然气储量 十亿立方英尺 40,406 35,824 12.8 

注：原油按1 吨=7.389 桶，天然气按1 立方米=35.315 立方英尺换算 

2、炼油与化工业务 

2015年，发行人紧跟市场变化，优化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调整，按效益优先

原则安排资源流向和装置负荷，增产适销高效高附加值产品。2015年，发行人加

工原油998.1百万桶，其中加工发行人勘探与生产业务生产的原油697.8百万桶，

占比69.9%，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生产成品油9,193.3万吨，主要综合能耗指

标持续下降，多项技术经济指标保持较好水平。化工销售加强整体联动和统筹优

化，扩大终端营销渠道，高效产品、高效区域销量稳定增长。炼化重点工程建设

有序推进，云南石化主要装置基本建成，油品质量升级改造项目加快推进，具备

了向东部11省市及其他重点地区供应国V车用汽柴油的能力。 

炼油与化工生产情况 

 

 单位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原油加工量 百万 998.1 1,010.6 (1.2) 

汽、煤、柴油产量 千吨 91,933 92,671 (0.8) 

  其中：汽油 千吨 32,258 30,688 5.1 

        煤油 千吨 5,493 4,356 26.1 

        柴油 千吨 54,182 57,627 (6.0) 

原油加工负荷率 % 84.2 86.1 (1.9 个百分点) 

轻油收率 % 79.1 78.6 0.5 个百分点 

石油产品综合商品收率 % 93.8 93.8 - 

乙烯 千吨 5,032 4,976 1.1 

合成树脂 千吨 8,215 7,951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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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合成纤维原料及聚合物 千吨 1,348 1,293 4.3 

合成橡胶 千吨 713 745 (4.3) 

尿素 千吨 2,566 2,663 (3.6) 

注：原油按1吨=7.389桶换算 

3、 销售业务 

国内业务 

2015年，发行人积极应对成品油市场需求增速放缓、价格低迷等不利局面，

科学配置油品资源，优化销售结构和库存运行，加强高效厚利产品销售力度，突

出零售创效，推进“双低站”治理，不断提升单站销售能力，着力打造黄金终端。

强化“油卡非润”一体化营销，提升顾客服务体验，积极探索“互联网+销售”

等新模式，营销质量和水平持续提升。销售网络进一步完善，新投运加油站292

座，运营加油站数量达到20,714座。 

国际贸易业务 

2015年，发行人国际贸易业务协调优化进出口资源，积极开拓高端高效市场，

保持快速发展，国际贸易规模和运作质量进一步提升，创新创效和市场开拓成果

显著。 

销售业务情况 单位 2015 年 2014 年 同比增减（%） 

汽、煤、柴油销量 千吨 160,097 160,878 (0.5) 

其中：汽油 千吨 60,651 59,821 1.4 

煤油 千吨 14,683 14,016 4.8 

柴油 千吨 84,763 87,041 (2.6) 

零售市场份额 % 39 39.6 (0.6 个百分点) 

加油站数量 座 20,714 20,422 1.4 

其中：资产型加油站 座 19,982 19,806 0.9 

单站加油量 吨/日 10.55 10.78 (2.1) 

4、天然气与管道业务 

2015年，发行人科学组织油气调运，优化油气管网运营管理，提高管道运行

效率。天然气销售积极应对市场供需宽松的局面，统筹自产气、进口气和液化天

然气等多种资源，保持业务链资源平衡，加强需求侧管理，持续做好重点高效市

场开发，不断提高销售的质量和效益。重点管道建设有序推进，铁岭-锦西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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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和漠河-大庆线增输工程等顺利投产，西气东输三线东段、锦州-郑州成品油

管道等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2015年末，发行人国内油气管道总长度为77,612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长

度为48,629公里，原油管道长度为18,892公里，成品油管道长度为10,091公里。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额人民币17,254.2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4%；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355.1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6.9%；实现每

股基本盈利人民币0.1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人民币0.40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油、成品油价格下降，以及原油、天然气、成品油

等主要产品销售量变化综合影响。 

根据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同比变化 

资产合计 2,394,094 2,405,376 (0.47%) 
负债合计 1,049,806 1,087,616 (3.4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1,179,968 1,176,010 0.34% 
少数股东权益 164,320 141,750 15.9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725,428 2,282,962 (24.42%) 
营业成本 (1,300,419) (1,735,354) (25.06%) 
利润总额 58,166 156,768 (62.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53 107,173 (66.73%) 
净利润 42,364 119,034 (64.4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312 356,477 (26.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879) (290,838) (25.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439) (44,312) 2.54%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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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化 
基本每股收益 0.19 0.59 (66.7%) 
稀释每股收益 0.19 0.59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 9.3 (6.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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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993 号文核准，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不超过人民币 400 亿元（含人民币 40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19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200 亿元第二期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0 亿元拟用

于偿还公司一笔余额为 200 亿元的人民币贷款，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该笔贷款的

贷款方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起始日为 2013 年 1 月 11 日，到期日为 2013

年 7 月 11 日。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公司债券披露使用

用途专款专用，发行人使用募集资金中偿还了公司一笔余额为 200 亿元的人民币

贷款，该笔贷款的贷款方为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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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正式起息，报告期内付息

日为 2015 年 3 月 16 日。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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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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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于 2013 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分析报告》，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A。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期债券存

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

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进行了跟踪评级，出具了《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以下简称“本次评

级报告”）。本次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

持“13 中油 01”、“13 中油 02”债项信用等级均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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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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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为公司带来的利润达到公司当年利润总额的10%

以上（含10%）的托管、承包、租赁其他公司资产的事项。 

2、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担保事项。 

3、报告期内，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4、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对外委托贷款事项。 

5、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银行贷款本息逾期支付事项。 

6、除本年度报告另有披露外， 在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需要披露的重

大合同。 

二、重大诉讼、仲裁 

就发行人之前披露的境外个人股东以个别前任董事和前任高级管理人员接

受中国有关部门调查为由，向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发行人及相关人员

提起集团诉讼程序事宜，发行人已收到该等诉讼的送达通知。详细情况请参见发

行人于 2013 年 9 月 6 日、2013 年 1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披露的诉讼公告（编号分别为临 2013-025、

临 2013-031）以及在香港联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2014 年 4 月 4 日，美国纽约

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合并相关诉讼并指定首席原告及首席律师的命令。 

2014年 6月 6日，首席原告提交了经修订的诉状，将个人被告变更为蒋洁敏、

冉新权和李华林等三名发行人前任董事和前任高级管理人员。诉状中的有关指控

与之前诉讼中有关违反美国证券法的指控大体相同，发行人按照当地诉讼程序进

行了积极抗辩（详细情况请参见发行人披露的 2014 年半年度报告、2014 年年度

报告以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2015 年 8 月 3 日，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

院作出判决，批准发行人《驳回起诉动议》，判令终止该动议并结案。根据美国

联邦法院规定，原告已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递交《上诉通知》，向美国联邦第二

巡回上诉法院（简称“第二巡回法院”）提出上诉，并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向第

二巡回法院递交了《上诉状》。2015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针对《上诉状》递交

了《反驳文件》。2015 年 12 月 3 日，原告向第二巡回法院递交了《答复文件》。

第二巡回法院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举行了口头辩论。2016 年 3 月 21 日，第二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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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法院合议庭以“简易法院令”方式作出“维持地区法院判决”的裁决，即支持

地区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自法院令之日起 14 日内有权请求第二巡回法院

重新审理，或自法院令之日起 90 日内有权以“申请调档”方式请求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审议第二巡回法院的裁决。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正常营业并未受到影响。发行人将尽最大努力进行抗

辩，以维护发行人的合法权益。 

除此事项外，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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